
國立嘉義女中 115 學年度繁星推薦入學施行細則 

本細則於 114/11/24 本校 114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依據：115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簡章彙編。 

二、繁星推薦入學委員會組織： 

(一)繁星推薦入學委員會以校長為主任委員，下置執行秘書(負責各組之召集與督導工作)，執行

秘書由秘書擔任。 

(二)推薦委員會成員：校長、秘書、輔導主任、高三導師及高三輔導教師。  

(三)推薦委員會下置三組作業單位：(各組設組長一人，副組長一人，組員若干由主任委員聘請。) 

1.輔導組：組長由輔導主任擔任，組員由輔導室教師組成。負責學系介紹、舉辦說明會和輔

導學生填表。 

2.作業組：組長由註冊組長擔任，組員由教務處教學組、特教組組成。負責協助同學購買簡

章、受理校內報名、提供並查核高中成績及各項活動記錄證明，辦理推薦報名手

續，通知測試與公布結果。 

3.審議組：組長由註冊組長擔任，組員由高三導師、輔導老師等組成。負責輔導學生選填校

系，審議學生報名資料。 

三、推薦條件： 

(一)高中全程均就讀國立嘉義女中（包含復學生），不含轉學生、轉科生、跳級生及參與非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學生。 

(二)推薦之學生須參加 115 學年度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113 至 115 學年度內任一次

之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或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辦理之當學年度術科

考試，且各科成績符合擬推薦學校學系（組）之規定。 

(三)高一、二及高三上「各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之平均成績符合各校系要求。 

四、舞蹈班「舞蹈科」成績計算方式： 

高一上舞蹈成績 = 1/3×（芭蕾Ⅰ+現代舞Ⅰ+中華民族舞Ⅰ） 

高一下舞蹈成績 = 1/3×（芭蕾Ⅱ+現代舞Ⅱ+中華民族舞Ⅱ） 

高二上舞蹈成績 = 1/4×（芭蕾Ⅲ+現代舞Ⅲ+中華民族舞Ⅲ+即興與創作專題Ⅲ） 

高二下舞蹈成績 = 1/4×（芭蕾Ⅳ+現代舞Ⅳ+中華民族舞Ⅳ+即興與創作專題Ⅳ） 

高三上舞蹈成績 = 1/3×（芭蕾 V+現代舞 V+中華民族舞 V） 

五、自然科探究與實作成績對應方式： 

 

高二上 高二下 

班群(班級)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科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科 

語資班(201) 
       

 文史藝教班群 

財經法政班群

(202~206) 

物理- 

探究 A 
  

物理- 

探究 A 
   

化學- 

探究 B 
 

化學- 

探究 B 

理工科技班群 

醫藥農業班群

(207~214) 

物理- 

探究 A 
  

物理- 

探究 A 
   

化學- 

探究 B 
 

化學- 

探究 B 

數資班(215) 
專長領域- 

探究與實作 B 

專長領域- 

探究與實作 A 

專長領域- 

科學探究      

舞蹈班(216)         



六、繁星推薦入學作業程序及校內比序標準： 

(一)校內推薦序按以下項目之高低順序決定： 

1.高一、高二及高三上之五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2.依照學生所選的校系各項比序換算成全國百分比後進行比序。(百分比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 

若同校不同校系之比序項目數量不同時，以較少數之科系比序數進行比序排定。 

3.高三上學業成績 (平均分數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 

4.高二下學業成績 (平均分數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 

5.高二上學業成績 (平均分數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 

6.高一下學業成績 (平均分數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 

7.高一上學業成績 (平均分數計算至小數點第二位) 

(二)普通班，舞蹈班分開比序。 

(三)普通班學生限填第一、二、三、八學群（含不分學群）; 舞蹈班學生限填第六學群。 

(四)同一學群最多兩名，依校內推薦序排定先後推薦順序。 

(五)同一大學申請者得依校內推薦序排定先後推薦順序。 

(六)召開繁星推薦入學委員會確認推薦名單。 

(七)作業組辦理推薦報名、公布錄取名單。 

七、志願選填： 

除了第一志願因校內推薦序確定後將不予更動外，各校同一學群內之科系均可選填，志願數以

各校訂定為主。 

八、辦理推薦報名、公佈錄取名單： 

(一)由推薦委員會依招生簡章彙編規定將本校推薦同學資料表件及報名費等，送交大學彙辦中 

心進行報名手續。 

(二)推薦委員會轉知學生錄取與否，同時公佈錄取名單，並存檔備查。 

九、重要時程： 

項     目 日     期 

學科能力測驗 115/01/17(六)~115/01/19(一) 

推薦學校將在校成績資料檔上傳(高一至高三上) 115/02/23(一)~115/02/24(二) 

辦理繁星線上選填系統說明會(系統廠商) 115/02/24(二) 中午 

學測成績公告、學測成績檢定標準試算 115/02/25(三) 

辦理校內繁星推薦選填說明會(輔導室) 115/02/26(四) 下午(暫定) 

辦理校內志願學群調查 115/03/02(一) ~115/03/04(三) 

辦理選填撕榜作業 115/03/06(五) 

繳交家長同意書、召開委員會議確定推薦名單 115/03/10(二) 

繁星作業繳費、報名 115/03/11(三) ~115/03/12(四) 

第一類~第七類學群公告錄取名單、 115/03/18(三) 

第八類學群公告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115/03/18(三) 

第一類~第七類學群錄取生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 115/03/18(三) ~115/03/20(五) 

第八類學群通過篩選考生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日期 115/05/14~115/05/31(各大學自訂) 

第八類學群公告錄取名單 115/06/03(三)前 (各大學自訂時間) 



十、備註： 

(一)需高中三年全程就讀於本校之 115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其在校學業成績排名全校前百分之五

十者，才具備推薦資格。 

(二)自 109 學年度起，牙醫學系由第三類學群調整至第八類學群辦理招生。第八類學群含醫學系

及牙醫學系。 

(三)自 111 學年度起，推薦報名參加本招生之考生，其於分發比序或篩選之在校學業成績採計範

圍，調整為高一、高二及高三上各學期學業成績。 

(四)獲學校推薦至第八類學群之學生，若通過醫學系第一階段篩選，於報名參加本學年度大學「申

請入學」招生時，不得再報名同一所大學之醫學系；若通過牙醫學系第一階段篩選，於報名

參加本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時，不得再報名同一所大學之牙醫學系。 

(五)「115 學年度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計畫」及「115 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

制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錄取並完成報到，且未依限放棄入學資格之考生，一律不得報名

本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招生。 

(六)本招生之第一類~第七類學群分發錄取生即取得各該校系之入學資格，無論放棄與否，一律

不得報名 115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及參加「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聯合招生」

第一階段篩選。 

(七)第八類學群錄取生即取得各該校系之入學資格，無論放棄與否，一律不得參加 115 學年度大

學「申請入學」入學招生網路就讀志願序登記，接受統一分發。 

十一、本辦法經繁星推薦入學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